
鄂州市鄂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
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决定书

鄂城市监列严决〔2023〕20064号

当事人：程金门

证件名称：居民身份证

身份证件号码：420700********0874

住址：湖北省鄂州市鄂城区文星大道25号2单元

本局于2023年8月14日收到湖北省黄石市中级人民

法院刑事裁定书[（2019）鄂02刑终50号]，当事人因犯

生产、销售伪劣产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。根据

《国务院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

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发[2016]33号）的

规定，当事人的行为属于严重破坏市场公平竞争秩序和社会

正常秩序的行为，符合《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

理办法》第七条第（二）项“实施下列质量安全领域违法行

为，且属于本办法第二条规定情形的，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

单：（二）生产销售不符合保障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国家

标准的产品，在产品中掺杂、掺假，以假充真、以次充好，

或者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，生产销售国家明令淘汰的

产品”的规定，应当实施联合惩戒。依据《市场监督管理

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》第二十四条“市场监督管理

部门对收到的人民法院生效法律文书，根据法律、行政法规

和党中央、国务院政策文件需要实施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



的，参照本办法执行”的规定，现决定将当事人列入严重

违法失信名单，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

示，并实施相应管理措施。列入期限自即日起至2026年9

月24日。期满一年后，当事人可依据《市场监督管理严重

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》第十六条、第十七条规定向本局

申请提前移出严重违法失信名单，停止公示相关信息并解

除相应管理措施。

当事人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

六十日内向鄂州市鄂城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；也可以在

六个月内向鄂州市华容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鄂州市鄂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3年9月25日

本决定作出前已告知当事人（单位）拟作出的决定内

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，并告知当事人（单位）有权进行

陈述和申辩。

本文书一式两份，一份送达，一份归档。


